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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 2023 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

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门相关要求，结合

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目标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

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城区惠民殡

葬和绿色殡葬奖补激励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8〕

50 号）和柴桑区委办公室、柴桑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

江市柴桑区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柴办发〔2018〕6

号），为实现我区与九江市城区惠民殡葬和绿色殡葬奖补的有

效衔接，围绕建设惠民、绿色、文明殡葬的发展目标，按照保

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突出殡葬事业公益属性，补齐

殡葬公共服务短板，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让人民群众成为

殡葬改革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支持者，全面推动我区殡葬事业

科学发展。区民政局具体负责“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项目

实施和管理，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健全制度；负责预算编制，

提供奖补名单给区财政，并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区财政局社保

股建立资金专户，专账管理、专款专用；负责本级财政资金预

算、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

对符合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条件的普通城乡亡故居

民落实遗体火化和节地生态安葬给予奖励补助，进一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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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事业公益属性，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让人民群众成

为殡葬改革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支持者。

二、项目实施情况

依据《九江市柴桑区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办法》文件

精神，分对象类别、分时间节点、分标准，实行惠民殡葬和

绿色殡葬奖补政策，确保殡葬改革工作顺利稳步推进。2023

年度，按照惠民殡葬五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标准（最高

2256 元）、节地生态安葬补助标准（最高 3000 元），全年累

计奖补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 1467 人次 258.6698 万元，

做到了应补尽补，切实保障了普通城乡亡故居民落实遗体火

化和节地生态安葬等殡葬改革政策顺利实施，确保了基本殡

葬服务制度有效落实。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绩效评价的目的主要是评价项目存在的必要性、项目管

理的规范性和项目绩效的突出性，从而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

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方法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采用目标效

益分析法评价，由单位先自评。柴桑区民政局成立了绩效评

价组，参与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区财政局社保股对预算的惠

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全额拨付。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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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用于普通城乡亡故居民落实遗体火化等基本殡葬服务

和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助。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区财政局社保股设立专户，

实行专账管理；资金使用规范。

4.项目资金预算情况分析。全年预算 258.6698 万元，

实际拨付使用 258.6698 万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一是组织机构健全。全区惠民殡

葬绿色殡葬奖补工作具体由区民政局负责，设立区殡葬改革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是实施依据完善。主要执行文

件有《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城区惠民殡葬

和绿色殡葬奖补激励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8〕

50 号）和柴桑区委办公室、柴桑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

江市柴桑区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柴办发〔2018〕

6 号）、《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

区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办法的通知》（柴府办发〔2019〕

11 号）等文件。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项目管理规范，实施程序到位。

由区民政局提出预算，区财政局进行审核，区财政局审核拨

款。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执行情况分析

自 2023 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度 12 月 31 日止，

“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项目收入共计 258.6698 万

元，发放惠民殡葬奖补资金 1462 人次 257.1698 万元、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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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殡葬奖补资金 5 人次 1.5 万元，共计发放资金 1467 人

次 258.6698 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2.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普通城乡亡故

居民落实遗体火化和节地生态安葬纳入奖补范围，截止年底，

全年累计奖补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 1467 人次 258.66

98 万元（其中：惠民殡葬奖补 1462 人次 257.1698 万元、绿

色殡葬奖补资金 5 人次 1.5 万元），做到了应补尽补，切实

保障了普通城乡亡故居民落实遗体火化和节地生态安葬等

殡葬改革政策顺利实施，确保了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有效落实。

（2）项目完成质量。根据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区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办法的通

知》（柴府办发〔2019〕11 号）文件精神，按照惠民殡葬五

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标准（最高 2256 元）、节地生态安

葬补助标准（最高 3000 元），结合奖补对象实际支出费用情

况，分项目足额兑现奖补资金。申请审批流程规范，资料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资金管理制度健全，通过社保一卡通或公

对公进行结算，资金管理使用和会计核算合规。

（3）项目时效情况。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及

时审批，及时全额发放，及时发放率 100%。

3.项目成本情况分析

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全部实现社会化发放，社会

化发放率 100%，全年预算 258.6698 万元，实际使用 258.6698

万元，预算合理。

4.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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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落实，有效减轻了群众经济压力，为推动移风

易俗、实现惠民、绿色、文明殡葬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一步补齐了殡葬公共服务短板，突出了殡葬事业公益属性，

群众接受生态安葬的理念明显提升，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殡

葬改革的参与者、受益者、支持者。

5.满意度情况分析

群众对奖补对象政策知晓率高，对惠民殡葬绿色殡葬奖

补政策实施非常满意。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基本做到了应补尽补，且管理规范，程序到位，

群众满意，社会反响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有效保障

了普通城乡亡故居民殡葬服务需求，享受政府给予的惠民政

策。项目自评为优。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认为该项目利国利民，其存在意义

重大，应当全额纳入年度预算并考虑必要工作经费。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精诚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做好惠

民殡葬绿色殡葬奖补资金发放工作。操作程序科学规范，资

金到位及时无误，服务周到，群众满意。建议：继续实施项

目，确保殡葬改革政策顺利稳步实施，建议区财政加大资金

投入，严格管理，确保预算，筑牢民生底线。

九江市柴桑区民政局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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